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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法:案例与材料》是一本典型的美国法学院教材。也许我们对财产法的某个问题
很感兴趣，想知道美国的法律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在书中找到了相应的内容，
开始仔细地阅读。可是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反而带给了我们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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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显然，这不同于我们大家所习见的法律教科书，作者并没有“强加”给我们任
何的理论或者观点，他们所做的只是组织起一些材料，并通过这些材料引导我们去思考
一些问题。法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学会像一名法学研究人员、法官或律师一样去思
考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可以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应对世界上一切
法律问题的知识。毕竟法律规则是纷繁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
必须要掌握规则背后的道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这也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
家的法律时所应该注意的，即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解规则本身，而是制定规则时所遵循的
原则。

《财产法:案例与材料》的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财产法概述，主要是从哲
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去观察财产以及财产法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财产的客体及
分类等。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个人财产，即动产，主要是动产的取得和转让等。相对于不
动产而言，动产的取得及转让比较简单。第三部分是关于土地上的私人权益，亦即美国
财产法所承认的不动产权益。美国的财产法继承了很多英国普通法的原则，甚至英国议
会在16世纪通过的法律[StatuteofUses（1536）]仍然是现在学习财产法的法学院学生需
要学习的东西。“这些法律在美国取得独立地位之时，由各个州的议会将其作为普通法
的一部分予以接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古老的规则己经不再有效－－它们已经被
现代的立法或者法院判例所废除。现在的学生之所以仍然要学习，是因为不了解这些规
则，就无法理解现在许多财产法规则存在的原因。

美国的财产法认为，不动产权所有人所拥有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对于土地的产权（
estate）。这些土地产权主要包括非限定继承不动产（feesimple）.限嗣继承不动产（fe
etail）、终身产权（lifeestate）、未来权益（futureintepests）、定期租赁（tenancyfo
ryearS）、定期续租（periodictenancy）、不定期租赁（tenancyatwill）等等；还包括
不动产的几种共同所有形式以及地役权（easements），随土地转移的约定（covenant
srunningwithland）和基于衡平法的地役权（equitableServitudes）。一个人所能够拥
有的最大的土地产权就是无条件可继承不动产权（feesimpleabsolute），他可以将这
个产权完全转让给他人，也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转让给他人而自己（以及其继承人）保
留其余产权，还可以将其分成几个部分转让给不同的人。但是这种转让必须符合一定的
规则，否则就可能因为不符合法律的要求而归于无效，从而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如
果将同一产权同时转让给两个以上的人，则可能形成产权的共有形式。如果他将其产权
在一定期限内转让给他人，而自己保留其余部分，则可能形成租赁关系。关于租赁关系
的法律规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题目，而且常常会涉及到合同法和侵权法的问题。（如租
赁关系双方关于维修房屋的义务即涉及到合同法的问题，而双方对于发生在租赁土地上
的侵权责任的分担则涉及到侵权法的问题。）另外，如果他给予他人以某种形式使用其
土地的权利，如通行权，则该他人拥有的这种权利可能就是地役权，而权利出让人的土
地则受到该地役权的限制。

第四部分是政府对于土地使用的管理。这些主要包括土地分区（zoning）、规划（plan
ning）、历史遗迹保护、环境保护，以及基于宪法的土地征用及反歧视方面的法律。土
地分区及规划均为传统的对于土地使用的控制方式，主要由地方政府行使，而土地征用
以及反歧视等则反映了美国宪法对于各个部门法的巨大影响。第五部门是关于不动产的
转让。由于土地的特殊性以及土地产权的复杂性，它的转让也是由和动产的转让不同的
规则来约束的。这里主要涉及到土地权益买卖双方的权益问题、土地权益的登记制度以
及产权保证等题目。第六部分为简短的结束语。

《财产法:案例与材料》除第五部分（土地交易）由陈刚翻译外，其余部分均由齐东祥
翻译。对于翻译当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读者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propertylaw@126.com与译者联系。

《财产法:案例与材料》部分重要人名、地名的翻译参考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
名译名手册》和《美国地名译名手册》，其他人名、地名则按照通常的翻译原则处理。
书中对于其他材料的引用（Citaions），翻译的原则是能够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原
始的资料。书中所涉及的原书页码，请参看《财产法:案例与材料》所加的编码。



翻译《财产法:案例与材料》需要的时间和努力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对那些在此过
程中曾经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朋友，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发自我心底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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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文献材料。在读英美法系的材料时，应当以大陆法系关于某个制度的框架为背景去了解
，否则的话，很容易迷失在案例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大陆法系的概念和逻
辑来理解的话，就对很多制度失真了。要深入到英美法系的体系里，还挺有难度的。

-----------------------------
大量的案例让我意识到，以前真是太低估了西方对土地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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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人们喜欢讨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而讨论这些问题确实绕不开
财产问题，特别是土地形态的财产问题。
国人讨论这些问题又喜欢动不动拿美国来教训中国，我真希望更多的人来读读这本书。
从中体会体会财产问题的变迁性、复杂性、多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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